
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况

海口市市政工程维修公司为了满足管养道路路面日常维修需要，进行公开招

标采购路面维修用的玄武岩碎石等材料，采用固定单价、按月分批供货、分批结

算的方式采购。

二、采购需求一览表

序号 产品名称 计量单位 最高单价限价（元） 备注

1 碎石（0—3mm） 吨 190.00 玄武岩

2 碎石（3—5mm） 吨 190.00 玄武岩

3 碎石（5—10mm） 吨 235.00 玄武岩

4 碎石（10—15mm） 吨 245.00 玄武岩

5 碎石（15—20mm） 吨 235.00 玄武岩

注：具体数量以实际采购为准。

三、技术要求

1、供应的碎石应该洁净、干燥、表面粗糙，不应混有草根、树叶、树枝、

塑料、石料等杂物；

2、碎石必须经过二次反击破工序，不接受风化碎石；

3、玄武岩碎石（0-5mm）的质量标准:

指 标 单位 质量标准 证明材料

★3.1 表观密度 g/cm
3

≥2.5 须提供国家认证认可

监督管理委员会认可

的检测机构出具的检

测（检验）报告复印件

加盖单位公章

★3.2 吸水率 % ≤2.0

★3.3 坚固性 % ≥12

★3.4 亚甲蓝值 g/kg ≤25

★3.5 颗粒级配 % 符合规定

备注：上述要求引用《公路沥青路面施工技术规范》（JTG F40-2004）



标准。

4、玄武岩碎石（5-20mm）的质量标准:

指 标 单位 质量标准 证明材料

★4.1 压碎指标 % ≤20
须提供国家认证

认可监督管理委

员会认可的检测

机构出具的检测

（检验）报告复印

件加盖单位公章

★4.2 表观密度 Kg/m3 ≥2600

★4.3 空隙率 % ≤45

★4.4 含泥量 % ≤1.0

★4.5 针、片状颗粒含量（按质量计） % ≤10

★4.6 泥块含量（按质量计） % ≤0.2

★4.7 颗粒级配 % 符合规定

备注：上述要求引用《建设用卵石、碎石》（GB/T 14685-2011）标准。

四、商务要求

1、质量保证

每批次应当附有出厂合格证或质量检测报告（加盖生产厂家的公章）等资料；

也可向采购人提供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认可的检测机构出具的相

关检测（检验）合格资料。

2、验收：

中标人按采购人要求送货到现场后，将材料卸放在指定位置，并向采购人提

供当批次标的物的合格证书或检测报告。交货时，经采购人确认的入库地磅数量

为准。如采购人指定拌和站地磅数与供应商出库地磅数相差在 3‰以内，则以采

购人沥青拌和站地磅单数据为准，否则应通过双方认可的第三方地磅数做复测，

并以双方中与第三方地磅数相比，较接近的一方地磅数为准，由此造成的相关费

用均由失准的一方承担。

3、异议处理：

采购人如对产品质量存在质疑的应在 5日内以向中标人书面提出，并有权进

行抽检或共同取样送第三方机构检测，如确属质量问题则该批标的物全部退回中



标人，因此造成的损失和产生的费用由中标人负责，且交货时间不予顺延。如两

次供货质量不合格，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

4、项目完成时间、项目完成地点和项目完成方式（履约时间、地点和方式）

4.1.项目完成时间（履约时间）：自签订合同之日起 12 个月内，中标人按

照采购人的采购计划进行分批供货，直至合同期满或完成全部采购预算金额，每

批次货物验收合格后交付。

4.2.项目完成地点（履约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4.3.项目完成方式（履约方式）：按本招标文件和中标人投标文件的内容

实施。

5、付款时间、方式及条件：采用分批结算的方式。

5.1.按照采购人需求计划分批供货，中标人每一批次的货量供应完毕后，

将该批次的送货单汇总并向采购人提交对账清单，共同核对无误后办理材料供货

结算确认；

5.2.双方结算确认后，中标人应提交符合要求的标的物销售发票，经采购

人核实确认有效后 30 天内按照海口市国库支付程序办理转账付款手续。

6、其他

6.1.项目的实质性要求：按本招标文件要求和中标人投标文件内容实施。

6.2.合同的实质性条款：采购人与中标人的名称和住所、标的、数量、质

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期限及地点和方式、验收要求、违约责任、解决争议的

方法等内容。

6.3.安全标准：符合国家、地方和行业的相关政策、法规。

6.4.法律法规规定的强制性标准：无。

五、其他要求：

1、本项目预算金额为 409.60 万元，但以单价进行采购，具体的金额需按

实际采购量进行结算，投标人投标单价有任一项超过最高单价限价的将按无效

投标处理。通过资格、符合性审查的投标人，以投标单价总计金额计算价格得

分，该投标单价总计金额只作为综合评分法中价格得分的依据，不作为合同履



行价格。

2、采购人与中标人签订货物采购合同，按照中标人的投标单价及实际采购

量进行分期、分批采购，供货期自签订合同之日起 12 个月，“合同期内累计供

货金额达到采购预算金额”或“供货期满 12 个月”这两项中任意一项达到时，

则合同自动终止。

六、投标人需具有类似业绩，针对本项目提供详细的项目实施方案、质量保证

方案、应急处理方案、验收及售后服务方案。


	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况
	二、采购需求一览表
	注：具体数量以实际采购为准。
	三、技术要求
	四、商务要求
	五、其他要求：


